
第一节 工程分类和工程概算组成 

1.水利工程按工程性质划分为三大类，具体划分如下： 

 

 

 

 

 

 

 

 

 

 

大型泵站、大型拦河水闸的工程等别划分标准参见附录 1。 

灌溉工程（1）指设计流量≥5m
3
/s 的灌溉工程（工程等级标准参见附录 1），

灌溉工程（2）指设计流量＜5m
3
/s 的灌溉工程和田间工程。 

 

 

 

第一章 编制方法及计算标准 

第一节 基础单价编制 

一、人工预算单价  

人工预算单价按表 1标准计算。 

 

 表 1                     人工预算单价计算标准 

单位：元/工时 

类别与等级 一般地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五类区 

西藏二类 

六类区 

西藏三类 
西藏四类 

枢纽工程                 

工  长 11.55 11.80 11.98 12.26 12.76 13.61 14.63 15.40 

高级工 10.67 10.92 11.09 11.38 11.88 12.73 13.74 14.51 

中级工 8.90 9.15 9.33 9.62 10.12 10.96 11.98 12.75 

水利工程 

枢纽工程 

河道工程 

水    库 

水 电 站 

其他大型独立建筑物 

供水工程 

河湖整治工程 
 
灌溉工程（2） 

堤防工程 

引水工程 

大型泵站 

大型拦河水闸 

灌溉工程（1） 



初级工 6.13 6.38 6.55 6.84 7.34 8.19 9.21 9.98 

引水工程                 

工  长 9.27 9.47 9.61 9.84 10.24 10.92 11.73 12.11 

高级工 8.57 8.77 8.91 9.14 9.54 10.21 11.03 11.40 

中级工 6.62 6.82 6.96 7.19 7.59 8.26 9.08 9.45 

初级工 4.64 4.84 4.98 5.21 5.61 6.29 7.10 7.47 

河道工程                 

工  长 8.02 8.19 8.31 8.52 8.86 9.46 10.17 10.49 

高级工 7.40 7.57 7.70 7.90 8.25 8.84 9.55 9.88 

中级工 6.16 6.33 6.46 6.66 7.01 7.60 8.31 8.63 

初级工 4.26 4.43 4.55 4.76 5.10 5.70 6.41 6.73 

 

注 1. 艰苦边远地区划分执行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

通知》(国人部发[2006]61号)及各省（市、区）关于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实施意见。一至六类

地区的类别划分参见附录 7，执行时应根据最新文件进行调整。一般地区指附录 7 之外的地区。 

2.西藏地区的类别执行西藏特殊津贴制度相关文件规定，其二至四类划分的具体内容见附录 7。 

3.跨地区建设项目的人工预算单价可按主要建筑物所在地确定，也可按工程规模或投资比例进行

综合确定。 

 

二、材料预算价格  

1.主要材料预算价格 

对于用量多、影响工程投资大的主要材料，如钢材、木材、水泥、粉煤灰、

油料、火工产品、电缆及母线等，一般需编制材料预算价格。  

计算公式为：  

材料预算价格＝(材料原价+运杂费) (1+采购及保管费率) +运输保险费  

（1）材料原价。按工程所在地区就近大型物资供应公司、材料交易中心的

市场成交价或设计选定的生产厂家的出厂价计算。  

（2）运杂费。铁路运输按铁道部现行《铁路货物运价规则》及有关规定计

算其运杂费。  

公路及水路运输，按工程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部门现行规定或市场

价计算。  

（3）运输保险费。按工程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

有关规定计算。  

（4）采购及保管费。按材料运到工地仓库价格(不包括运输保险费)计算。  

表 2                    采购及保管费率表 

序号 材料名称 费率（%） 

1 水泥、碎（砾）石、砂 3 

2 钢材 2 



3 油料 2 

4 其他材料 2.5 

 

2.其他材料预算价格 

可参考工程所在地区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安装工程材料预算价格或信息价格。  

3.材料补差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超过表 3规定的材料基价时，应按基价计入工程单价参加

取费，预算价与基价的差值以材料补差形式计算，列入单价表中并计取税金。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低于基价时，按预算价计入工程单价。 

计算施工电、风、水价格时，按预算价参与计算。 

表 3                     主要材料基价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 基价（元） 

1 柴    油 t 3500 

 汽    油 t 3600 

2 钢    筋 t 3000 

3 水    泥 t 300 

4 炸    药 t 6000 

 

三、施工电、风、水预算价格  

1.施工用电价格   

施工用电价格由基本电价、电能损耗摊销费和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组成，根

据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供电方式以及不同电源的电量所占比例，按国家或工程所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电网电价和规定的加价进行计算。  

电价计算公式：  

电网供电价格＝基本电价(1高压输电线路损耗率) (135kV 以下变配电

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  

 自设水泵供冷却水）柴油发电机供电价格（  

 

 

 

  

柴油发电机供电如采用循环冷却水，不用水泵，电价计算公式为：  

柴油发电机供电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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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发电机出力系数,一般取 0.8～0.85  

厂用电率取 3%～5%  

高压输电线路损耗率取 3%～5%  

变配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取 4%～7%  

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取 0.04 ～0.05 元/（kW.h）  

单位循环冷却水费取 0.05 ～0.07 元/（kW.h）  

2.施工用水价格  

施工用水价格由基本水价、供水损耗和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组成，根据施工

组织设计所配置的供水系统设备组(台)时总费用和组(台)时总有效供水量计算。  

水价计算公式：  

 

 

式中  K－能量利用系数,取 0.75～0.85  

供水损耗率取 6%～10%  

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取 0.04 ～0.05 元/m
3
  

注：①施工用水为多级提水并中间有分流时，要逐级计算水价。  

②施工用水有循环用水时，水价要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的供水工艺流程计算。  

3.施工用风价格  

施工用风价格由基本风价、供风损耗和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组成，根据施工

组织设计所配置的空气压缩机系统设备组(台) 时总费用和组(台)时总有效供风

量计算。  

风价计算公式：  

 

 

 

 

空气压缩机系统如采用循环冷却水，不用水泵，则风价计算公式为 

 

 

 

式中 K－能量利用系数,取 0.70～0.85  

供风损耗率取 6%～10%  

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供水损耗率）（
水泵额定容量之和

水泵组（台）时总费用
施工用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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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循环冷却水费 0.007 元/m
3
  

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 0.004～0.005 元/m
3
  

四、施工机械使用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应根据《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及有关规定计算。

对于定额缺项的施工机械，可补充编制台时费定额。 

五、砂石料单价  

水利工程砂石料由施工企业自行采备时，砂石料单价应根据料源情况、开采

条件和工艺流程计算，并计取间接费、利润及税金。  

砂、碎石(砾石)、块石、料石等预算价格较高时，应按基价 70元/m
3
计入工

程单价参加取费，预算价格与基价的差额以材料补差形式进行计算，列入单价表

中并计取税金。 

六、混凝土材料单价  

根据设计确定的不同工程部位的混凝土标号、级配和龄期，分别计算出每立

方米混凝土材料单价，计入相应的混凝土工程概算单价内。其混凝土配合比的各

项材料用量，应根据工程试验提供的资料计算，若无试验资料时，也可参照《水

利建筑工程概算定额》附录混凝土材料配合表计算。 

当采用商品混凝土时，其材料单价应按基价 200 元/m
3
计入工程单价参加取

费，预算价格与基价的差额以材料补差形式进行计算，列入单价表中并计取税金。 



第二节 建筑、安装工程单价编制 

一、建筑工程单价  

1. 直接费  

(1)基本直接费  

人工费=定额劳动量(工时) 人工预算单价(元/工时)  

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预算单价  

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时)  施工机械台时费(元/台时)  

(2) 其他直接费 

其他直接费=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费率之和  

2. 间接费  

间接费=直接费间接费费率  

3. 利润  

利润=(直接费+间接费) 利润率  

4. 材料补差    

材料补差=（材料预算价格-材料基价）材料消耗量 

5. 税金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 税率  

6. 建筑工程单价  

建筑工程单价=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税金  

（建筑工程单价含有未计价材料（如输水管道）时，其格式参照安装工程单

价。） 

二、安装工程单价  

(一)实物量形式的安装单价  

1. 直接费  

(1)基本直接费  

人工费=定额劳动量(工时) 人工预算单价(元/工时)  

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预算单价  

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时)  施工机械台时费(元/台时)  

(2)其他直接费=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费率之和  

2. 间接费  

间接费=人工费间接费费率  

3. 利润  

利润=(直接费+间接费) 利润率  



4.材料补差 

材料补差=（材料预算价格-材料基价）材料消耗量 

5. 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  

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未计价装置性材料用量材料预算单价  

6. 税金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 税率  

7. 安装单价  

单价=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税金  

 (二)费率形式的安装单价  

1. 直接费(%) 

(1)基本直接费(%) 

人工费(%)=定额人工费(%) 

材料费(%)=定额材料费(%) 

装置性材料费(%)=定额装置性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费(%) 

(2)其他直接费(%)=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费率之和(%)  

2. 间接费(%)  

间接费(%)=人工费(%)间接费费率(%)  

3. 利润(%)  

利润(%)=(直接费(%)+间接费(%)) 利润率(%)  

4. 税金(%)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率(%)  

5. 安装单价  

单价(%)=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  

单价=单价(%)设备原价 

三、其他直接费  

1.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计算方法：根据不同地区，按基本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  

(1) 西南、中南、华东区                              0.5 ～ 1.0%  

(2) 华北区                                          1.0 ～ 2.0%  

(3) 西北、东北区                                    2.0 ～ 4.0%  

(4) 西藏自治区           2.0 ～ 4.0% 

西南、中南、华东区中，按规定不计冬季施工增加费的地区取小值，计算冬

季施工增加费的地区可取大值；华北区中，内蒙古等较严寒地区可取大值，其他



地区取中值或小值；西北、东北区中，陕西、甘肃等省取小值，其他地区可取中

值或大值。各地区包括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如下： 

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 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3个省； 

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等 7个省（直辖市）； 

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 6个省； 

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 4个省（直辖市）； 

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5个省（自治区）。 

2.夜间施工增加费  

按基本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 

枢纽工程：建筑工程 0.5%,安装工程 0.7%； 

引水工程：建筑工程 0.3%,安装工程 0.6%； 

河道工程：建筑工程 0.3%,安装工程 0.5%。 

3.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 

指在高海拔、原始森林、沙漠等特殊地区施工而增加的费用，其中高海拔地

区施工增加费已计入定额，其他特殊增加费应按工程所在地区规定标准计算，地

方没有规定的不得计算此项费用。 

4.临时设施费 

按基本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 

枢纽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 3%； 

引水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 1.8%～2.8%； 

河道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 1.5%～1.7%。 

引水工程：若工程自采加工人工砂石料，该工程临时设施费费率取上限；若

工程自采加工天然砂石料，该工程临时设施费费率取中值；若工程采用外购砂石

料，该工程临时设施费费率取下限。 

河道工程：灌溉田间工程临时设施费费率取下限，其他工程取中上限。 

5.安全生产措施费 

按基本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 

枢纽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 2.0%； 

引水工程: 建筑及安装工程 1.4%～1.8%； 

河道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 1.2%。 

引水工程：一般取下限标准，隧洞、渡槽等大型建筑物较多的引水工程、施

工条件复杂的引水工程取上限标准。 

6.其他  



按基本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 

枢纽工程：建筑工程 1.0%,安装工程 1.5%； 

引水工程：建筑工程 0.6%,安装工程 1.1%； 

河道工程：建筑工程 0.5%,安装工程 1.0%。 

*特别说明： 

（1）砂石备料工程其他直接费费率取 0.5%。 

（2) 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其他直接费取费费率执行如下规定：土石方类工

程、钻孔灌浆及锚固类工程，其他直接费费率为 2%～3%；掘进机由建设单位采

购、设备费单独列项时，台时费中不计折旧费，土石方类工程、钻孔灌浆及锚固

类工程其他直接费费率为 4%～5%。敞开式掘进机费率取低值，其他掘进机取高

值。  

 

四、间接费  

根据工程性质不同间接费标准划分为枢纽工程、引水工程、河道工程三部分

标准。  

表 4                        间接费费率表  

间 接 费 费 率(%) 
序号 工程类别 计算基础 

枢纽工程 引水工程 河道工程 

一 建筑工程     

1 土方工程 直接费 7 4~5 3~4 

2 石方工程 直接费 11 9~10 7~8 

3 砂石备料工程(自采) 直接费 4 4 4 

4 模板工程 直接费 8 6~7 5~6 

5 混凝土浇筑工程 直接费 8 7~8 6~7 

6 钢筋制安工程 直接费 5 4 4 

7 钻孔灌浆工程 直接费 9 8~9 8 

8 锚固工程 直接费 9 8~9 8 

9 疏浚工程 直接费 6 6 5~6 

10 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 1 直接费 3 3 3 

11 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 2 直接费 5 5 5 

12 其他工程 直接费 9 7~8 6 

二 机电、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程 人工费 75 70 70 

 

引水工程：一般取下限标准，隧洞、渡槽等大型建筑物较多的引水工程、施

工条件复杂的引水工程取上限标准。 

河道工程：灌溉田间工程取下限，其他工程取上限。 



工程类别划分说明：  

（1）土方工程：包括土方开挖与填筑等；  

（2）石方工程：包括石方开挖与填筑、砌石、抛石工程等； 

（3）砂石备料工程：包括天然砂砾料和人工砂石料的开采加工；  

（4）模板工程：包括现浇各种混凝土时制作及安装的各类模板工程；  

（5）混凝土浇筑工程：包括现浇和预制各种混凝土、伸缩缝、止水、防水

层、温控措施等； 

（6）钢筋制安工程：包括钢筋制作与安装工程等； 

（7）钻孔灌浆工程：包括各种类型的钻孔灌浆、防渗墙、灌注桩工程等； 

（8）锚固工程：包括喷混凝土（浆）、锚杆、预应力锚索（筋）工程等； 

（9）疏浚工程，指用挖泥船、水力冲挖机组等机械疏浚江河、湖泊的工程。  

（10）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 1：包括掘进机施工土石方类工程、钻孔灌浆及

锚固类工程等； 

（11）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 2：指掘进机设备单独列项采购并且在台时费中

不计折旧费的土石方类工程、钻孔灌浆及锚固类工程等； 

（12）其他工程：指除表中所列十一类工程以外的其他工程。 

 

五、利润  

按直接费和间接费之和的 7%计算。  

六、税金  

为了计算简便，在编制概算时，可按下列公式和税率计算: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材料补差+利润) 计算税率  

(若建筑、安装工程中含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则计算税金时应计入未计价

装置性材料费。)  

计算税率 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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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计算税率标准:  

建设项目在市区的:                   3.48%；  

建设项目在县城镇的:                 3.41%；  

建设项目在市区或县城镇以外的:       3.28%。  

国家对税率标准调整时，可以相应调整计算标准。 



第三节 分部工程概算编制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按主体建筑工程、交通工程、房屋建筑工程、供电设施工程、其他

建筑工程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编制。  

一、主体建筑工程  

1.主体建筑工程概算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进行编制。  

2.主体建筑工程量应遵照《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按项目划

分要求，计算到三级项目。  

3.当设计对混凝土施工有温控要求时，应根据温控措施设计，计算温控措施

费用，也可以经过分析确定指标后，按建筑物混凝土方量进行计算。  

4.细部结构工程。参照水工建筑工程细部结构指标表确定，见表 5。  

表 5                  水工建筑工程细部结构指标表 

项目 

名称 

混凝土重力坝、重力拱坝、 
宽缝重力坝、支墩坝 

混凝土 
双曲拱坝 

土坝、 

堆石坝 
水闸 

冲砂闸、 

泄洪闸 

单位 元/m3 (坝体方) 元/m3 (混凝土) 

综合指标 16.2 17.2 1.15 48 42 

项目 
名称 

进水口、进水塔 溢洪道 隧洞 竖井、调压井 高压管道 

单位 元/m3 (混凝土) 

综合指标 19 18.1 15.3 19 4 

项目 
名称 

电（泵）站地面厂

房 

电（泵）站地下

厂房 
船闸 倒虹吸、暗渠 渡槽 明渠（衬砌） 

单位 元/m3 (混凝土) 

综合指标 37 57 30 17.7 54 8.45 

 

注  ①表中综合指标包括多孔混凝土排水管、廊道木模制作与安装、止水工程（面板坝除外）、伸缩缝工程、

接缝灌浆管路、冷却水管路、栏杆、照明工程、爬梯、通气管道、排水工程、排水渗井钻孔及反滤料、

坝坡踏步、孔洞钢盖板、厂房内上下水工程、防潮层、建筑钢材及其他细部结构工程。 

    ②表中综合指标仅包括基本直接费内容。 
    ③改扩建及加固工程根据设计确定细部结构工程的工程量。其他工程，如果工程设计能够确定细部结

构工程的工程量，可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进行计算，不再按表 5 指标计算。 
 

二、交通工程  

交通工程投资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单价进行计算，也可根据工程所在地区造价

指标或有关实际资料，采用扩大单位指标编制。  

三、房屋建筑工程  

1.水利工程的永久房屋建筑 



（1）用于生产、办公的房屋建筑面积，由设计单位按有关规定结合工程规

模确定，单位造价指标根据当地相应建筑造价水平确定。 

（2）值班宿舍及文化福利建筑的投资按主体建筑工程投资的百分率计算： 

枢纽工程 

50000 万元≥投资              1.0%-1.5%  

100000万元≥投资>50000万元         0.8%-1.0%   

100000 万元<投资              0.5%-0.8%  

引水工程  0.4%～0.6% 

河道工程  0.4% 

投资小或工程位置偏远者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3）除险加固工程（含枢纽、引水、河道工程）、灌溉田间工程的永久房

屋建筑面积由设计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工程建设需要确定。 

2.室外工程投资，一般按房屋建筑工程投资的 15%～20%计算。  

四、供电设施工程  

根据设计的电压等级、线路架设长度及所需配备的变配电设施要求，采用工

程所在地区造价指标或有关实际资料计算。  

五、其他建筑工程  

（1）安全监测设施工程，指属于建筑工程性质的内外部观测设施。安全监

测工程项目投资应按设计资料计算。如无设计资料时，可根据坝型或其他工程型

式，按照主体建筑工程投资的百分率计算：  

当材料坝      0.9%～1.1%  

混凝土坝      1.1%～1.3%  

引水式电站（引水建筑物） 1.1%～1.3%  

堤防工程      0.2%～0.3%  

（2）照明线路、通信线路等三项工程投资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单价或采用扩

大单位指标编制。  

（3）其余各项按设计要求分析计算。  



 

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投资由设备费和安装工程费两部分组成。  

一、设备费，包括设备原价、运杂费、运输保险费和采购保管费。  

1.设备原价  

以出厂价或设计单位分析论证后的询价为设备原价。  

2.运杂费  

分主要设备运杂费和其他设备运杂费，均按占设备原价的百分率计算。  

(1)主要设备运杂费率(%)        

表 6                   主要设备运杂费率表(%)  

铁路 公路 

基本运距 每增运 基本运距 每增运 设备分类 

1000km 500km 100 km 20 km 

公路直达 
基本费率 

水轮发电机组 2.21 0.30 1.06 0.15 1.01 

主阀、桥机 2.99 0.50 1.85 0.20 1.33 

主变压器      

120000kVA 及以上 3.50 0.40 2.80 0.30 1.20 

120000kVA 以下 2.97 0.40 0.92 0.15 1.20 

设备由铁路直达或铁路、公路联运时，分别按里程求得费率后叠加计算；如

果设备由公路直达，应按公路里程计算费率后，再加公路直达基本费率。  

(2) 其他设备运杂费率  

 

表 7                    其他设备运杂费率表 

类别 适    用    地     区 费率(%) 

I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广东、

山西、山东、河北、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直辖市 
3~5 

II 
甘肃、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福建、海南、宁夏、内蒙古、青

海等省、自治区、直辖市 
5~7 

 

工程地点距铁路线近者费率取小值，远者取大值。新疆、西藏地区的设备运

杂费率可视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3.运输保险费  

按有关规定计算。  

4.采购及保管费  

按设备原价、运杂费之和的 0.7%计算。  



5.运杂综合费率  

运杂综合费率=运杂费率+(1+运杂费率)×采购及保管费率+运输保险费率。  

上述运杂综合费率，适用于计算国产设备运杂费。国产设备运杂综合费率乘

以相应国产设备原价占进口设备原价的比例系数，即为进口设备的国内段运杂综

合费率。  

6.交通工具购置费  

工程竣工后，为保证建设项目初期生产管理单位正常运行必须配备的车辆和

船只。 

交通设备数量应由设计单位按有关规定、结合工程规模确定，设备价格根据

市场情况、结合国家有关政策确定。 

无设计资料时，可按表 8方法计算。除高原、沙漠地区外，不得用于购置进

口、豪华车辆。灌溉田间工程不计此项费用。 

计算方法：以第一部分建筑工程投资为基数，按表 8的费率，以超额累进方

法计算。 

表 8                   交通工具购置费费率表 

第一部分建筑工程投资（万元） 费率（%） 辅助参数（万元） 

10000 及以内 0.5 0 

10000-50000  0.25 25 

50000-100000 0.10 100 

100000-200000 0.06 140 

200000-500000 0.04 180 

500000 以上 0.02 280 

简化计算公式：第一部分建筑工程投资×该档费率+辅助参数  

二、安装工程费  

安装工程投资按设备数量乘以安装单价进行计算。  

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编制方法同第二部分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一、导流工程  

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进行计算。  

二、施工交通工程  

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单价进行计算，也可根据工程所在地区造价指标或有关实

际资料，采用扩大单位指标编制。  

三、施工场外供电工程  

根据设计的电压等级、线路架设长度及所需配备的变配电设施要求，采用工

程所在地区造价指标或有关实际资料计算。  

四、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包括施工仓库和办公、生活及文化福利建筑两部分。施工仓库，指为工程施

工而临时兴建的设备、材料、工器具等仓库；办公、生活及文化福利建筑，指施

工单位、建设单位(包括监理)及设计代表在工程建设期所需的办公室、宿舍、招

待所和其他文化福利设施等房屋建筑工程。  

不包括列入临时设施和其他施工临时工程项目内的电、风、水，通信系统，

砂石料系统，混凝土拌和及浇筑系统，木工、钢筋、机修等辅助加工厂，混凝土

预制构件厂，混凝土制冷、供热系统，施工排水等生产用房。  

(1)施工仓库。建筑面积由施工组织设计确定，单位造价指标根据当地相应

建筑造价水平确定。  

(2)办公、生活及文化福利建筑  

①枢纽工程，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I——房屋建筑工程投资；  

A——建安工作量，按工程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不包括办公、生

活及文化福利建筑和其他施工临时工程)之和乘以(1+其他施工

临时工程百分率)计算；  

U——人均建筑面积综合指标，按 12～15m
2
/人标准计算；  

P——单位造价指标，参考工程所在地的永久房屋造价指标（元/ m
2
）

计算；  

N——施工年限，按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合理工期计算；  

L——全员劳动生产率，一般按 80000～120000 元/（人·年）；施

工机械化程度高取大值，反之取小值。采用掘进机施工为主的

工程全员劳动生产率应适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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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施工高峰人数调整系数，取 1.10；  

K2——室外工程系数，取 1.10～1.15，地形条件差的可取大值，反

之取小值；  

K3——单位造价指标调整系数，按不同施工年限，采用表 9中的调整

系数；  

表 9                单位造价指标调整系数表 

工期 系数 

2 年以内 0.25 

2~3 年 0.40 

3~5 年 0.55 

5~8 年 0.70 

8~11 年 0.80 

 

②引水工程按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的百分率计算（表 10）。  

表 10                引水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费率表 

工期  百分率  

≤ 3 年  1.5%~2.0%  

＞3 年  1.0%~1.5%  

一般引水工程取中上限，大型引水工程取下限。 

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按表中费率乘 0.5 调整系数。 

 

③河道工程按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的百分率计算（表 11）。  

表 11                河道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费率表 

工期  百分率  

≤ 3 年  1.5%~2.0%  

＞3 年  1.0%~1.5%  

 

五、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按工程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不包括其他施工临时工程)之和的百分率计

算。  

(1)枢纽工程为 3.0%～4.0%。 

(2)引水工程为 2.5%～3%。 

一般引水工程取下限，隧洞、渡槽等大型建筑物较多的引水工程、施工条件

复杂的引水工程取上限。 

(3)河道工程为 0.5%～1.5%。 



灌溉田间工程取下限，建筑物较多、施工排水量大或施工条件复杂的河道工

程取上限。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一、建设管理费  

 (一)枢纽工程 

枢纽工程建设管理费以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为计算基数，按表 12所列费

率，以超额累进方法计算。 

表 12               枢纽工程建设管理费费率表 

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万元） 费率（%） 辅助参数（万元） 

50000 及以内 4.5 0  

50000-100000 3.5 500 

100000-200000 2.5 1500 

200000-500000 1.8 2900 

500000 以上 0.6 8900 

简化计算公式：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该档费率+辅助参数 （下同） 

（二）引水工程 

引水工程建设管理费以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为计算基数，按表 13所列费

率，以超额累进方法计算。原则上应按整体工程投资统一计算，工程规模较大时

可分段计算。 

表 13             引水工程建设管理费费率表 

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万元） 费率（%） 辅助参数（万元） 

50000 及以内 4.2 0  

50000-100000 3.1 550 

100000-200000 2.2 1450 

200000-500000 1.6 2650 

500000 以上 0.5 8150 

（三）河道工程 

河道工程建设管理费以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为计算基数，按表 14所列费

率，以超额累进方法计算。原则上应按整体工程投资统一计算，工程规模较大时

可分段计算。 

表 14          河道工程建设管理费费率表 

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万元） 费率（%） 辅助参数（万元） 

10000 及以内 3.5 0  

10000-50000 2.4 110 

50000-100000 1.7 460 

100000-200000 0.9 1260 

200000-500000 0.4 2260 

500000 以上 0.2 3260 



 

二、工程建设监理费 

按照国家发改委发改价格[2007]670 号文颁发的“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

收费管理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联合试运转费  

费用指标见表 15。  

表 15                   联合试运转费用指标表 

单机容量(万 kW) 
≤ 
1 

≤ 
2 

≤ 
3 

≤ 
4 

≤ 
5 

≤ 
6 

≤ 
10 

≤ 
20 

≤ 
30 

≤ 
40 

＞ 
40 水电站 

工程 
费用(万元/台) 6 8 10 12 14 16 18 22 24 32 44 

泵站工程 电力泵站 每千瓦 50~60 元 

   

四、生产准备费  

1.生产及管理单位提前进厂费  

枢纽工程按一至四部分建安工程量的 0.15%～0.35%计算，大（1）型工程取

小值，大（2）型工程取大值。  

引水工程视工程规模参照枢纽工程计算。  

河道工程、除险加固工程、田间工程原则上不计此项费用。 

2.生产职工培训费 

按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的 0.35%～0.55%计算。 

枢纽工程、引水工程取中上限，河道工程取下限。 

3.管理用具购置费  

枢纽工程按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的 0.04%～0.06%计算，大（1）型工程取

小值，大（2）型工程取大值。  

引水工程按建安工作量的 0.03%计算。  

河道工程按建安工作量的 0.02%计算。  

4.备品备件购置费  

按占设备费的 0.4%～0.6%计算。大（1）型工程取下限，其他工程取中、上

限。  

注：(1) 设备费应包括机电设备、金属结构设备以及运杂费等全部设备费。  

    (2) 电站、泵站同容量、同型号机组超过一台时，只计算一台的设备费。  

5.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按占设备费的 0.1%～0.2%计算。枢纽工程取下限，其他工程取中、上限。  

五、科研勘测设计费  



1.工程科学研究试验费  

按工程建安工作量的百分率计算。其中：枢纽和引水工程取 0.7%；河道工

程取 0.3%。  

灌溉田间工程一般不计此项费用。 

2.工程勘测设计费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勘测设计费及报告编制费：执行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改价格[2006]1352 号文颁布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工程勘

察收费标准”和原国家计委计价格[1999]1283 号文颁布的“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

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 

初步设计、招标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勘测设计费：执行原国家计委、建

设部计价格[2002]10 号文件颁布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应根据所完成相应勘测设计工作阶段确定工程勘测设计费，未发生的工作阶

段不计相应阶段勘测设计费。 

六、其他  

1.工程保险费  

按工程一至四部分投资合计的 4.5‰～5.0‰计算，田间工程原则上不计此

项费用。 

2.其他税费  

按国家有关规定计取。  

 


